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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开运输费金额含税价与不含税价如何确定？代开运输

费发票所支付的税率如何确定？代扣运输费税率与代缴的税

率有何差别？一般纳税人抵扣税率与实际代缴税率有何差

别？

代扣代缴运输费税金是税法赋予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对

于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而言，其生产量大，所耗原材料和产

品的吞吐量大，在没有专业运输车队的情况下，企业就要好好

运作和筹划，从而使国家和企业利益得到保障。

例：某冶炼铝锭 10万吨的企业，生产所用原材料和产品

吞吐量在 35万吨左右，年耗运输费在 3 000万元左右。企业

如何运作从而保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呢？

（1）如以含税价 100万元为例计算，应交税金：

营业税=1 000 000伊3%=30 000（元）

教育附加费=30 000伊3%=900（元）

城市建设维护税=30 000伊7%=2 100（元）

企业所得税=1 000 000伊2.5%=25 000（元）

印花税=1 000 000伊0.05%=500（元）

地方教育附加费=（30 000+900+2 100+25 000+500）伊2%

=1 170（元）

综合税率=59 670衣1 000 000伊100%=5.967%

如企业代扣税率是 6%，则代扣税金=1 000 000伊6%=60 000

（元）。

利差比较：（6%-5.967%）伊1 000 000=330（元）。

（2）如以不含税价 100万元为例计算，应交税金（综合税

金）=1 000 000/（1-5.967%）伊5.967%=63 456.45（元）。

利差比较：63 456.45-60 000=3 456.45（元）。企业以含税

价开票代缴税金获利 330元，以不含税价开票代缴税金亏损

3 456.45元。如代扣税率是 6.4%，则企业是会有利差的。

（3）又如该企业是一般纳税人，将可以抵扣的运输费发票

认证抵扣税金：

抵扣税金=1 000 000伊7%=70 000（元）

利差比较：70000-59670=10330（元）。或：70000-63456.45=

6 543.55（元）。

一般纳税人以代开的可以抵税的运输费发票可以获利

10 330元或 6 543.55元。

综上所述：淤企业可以将货物运输承包给多个运输业主；

于企业可以采取代扣代缴税金和代开发票的办法核算；盂所

代开的运输费发票金额可以是含税价格。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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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制度；完善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制度，争取工程结算与项目

实际形象进度同步。根据分包工程的完工进度，对分包工程期

末已完工未计价部分考虑暂估入账；重视施工现场材料期末

盘点工作，关注返工成本，提升合同收入与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二、建造合同涉税问题

就营业税而言：一是确认收入的时点不同。税法规定营业

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取得索取

营业收入款项凭证（工程量结算签批单）当天；而 CAS 15规

定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或合同完成时。二是确

认收入的金额不同。税法确认的收入是指已收取的收入和取

得索取凭证的收入；CAS 15所确认的收入仅指按完工百分比

法或成本回收法预计可以收回的合同收入。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对于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建造合同，

出于谨慎考虑确认的会计收入要小于按完工进度确认的纳税

收入，这部分会形成纳税差异。此外，对于会计上确认的合同

预计损失，不符合税法的据实扣除原则，这也形成纳税差异。

改进建议：曾有业内人士建议，分别按照建造合同收入计

算应当确认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应交的营

业税金及附加，两者的差额予以递延，通过“其他应付款———

递延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并在期末确认为暂时性差异，调

整递延所得税费用。随着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改革的全面深入，

这一问题或可随着税制改革而解决。此外，与税务部门沟通，

进行纳税筹划，降低涉税风险，尤为必要。

三、建造合同亏损处理问题

将预计的未来合同收入与未来合同成本进行比较而计算

出的建造合同预计亏损，反映的是未来要履行的建造合同的

亏损，这与因当前持有的存货账面价值下跌而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的含义不吻合。此外，预计的建造合同亏损计入存货跌

价准备、减少存货的账面价值也不符合存货作为资产的定义。

改进建议：建造合同亏损就其实质看，更加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中亏损合同的定义，这就为完

善建造合同亏损的会计处理提供了依据。会计实务中，当亏损

建造合同不可撤销的相关义务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可

按预计的建造合同亏损数额，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

“预计负债”科目。合同完工时，借记“预计负债”科目，贷记“主

营业务成本”科目。

四、报表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反映的内容包括“已完工尚未结

算款”（期末“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合同毛利”科目金额减

去“工程结算”科目金额后的余额），而“工程毛利”并非存货性

质，导致存货明晰性弱化。

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按收到的业主和监理的工程

量签批单作为确认的有效凭据，与相关的合同收入的确认时

间、金额均不一致，降低了应收账款信息的可靠性。

改进建议：借鉴《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对提

供劳务收入的确认与计量的做法，结合建筑业特点，修改

CAS 15，以全面、如实反映建筑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提供

更为真实、相关的会计信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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